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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憲裁字第 ll號

聲 請 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德股法官
上列聲請人因審理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14年度少侵訴字第 2號妨害性

自主案件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前因受理 l12年度少調字第 208號少年涉犯殺人未遂等事

件 ,該少年對所涉非行予以否認 ,然經聲請人調查後 ,依少年事

件處理法 (下稱少事法)第 27條第 2項規定 ,裁定移送有管轄

權之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嗣經檢察官偵查後 ,認該少年涉犯妨害

性自主罪章而提起公訴 。依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少家庭分案要點之

相關規定 ,該案件仍由聲請人審理 ,聲請人乃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

並提起本件聲請 。其聲請意旨略以 :少年法院於少年保護事件階

段 ,如係因已認少年涉有非行 ,始裁定移送有管轄權之檢察署檢

察官 ,則 已揭露其認少年涉有非行之心證 ,．l任少事法第 70條 (下

稱系爭規定一)規定 :「 少年刑事案件之偵查及審判
,準用第三章

第一節及第三節有關之規定。」及法院組織法第 14條之 1第 2項

(下稱系爭規定二 )規定 :「承辦前項案件 (即偵查中強制處分及

暫行安置聲請案件 )之法官 ,不得辦理同一案件之審判事務 。」

均未要求辦理少年保護事件階段之法官 ,於嗣後少年刑事案件階

段之審理程序應子迴避 ,即 已無從確保少年受公平審判
,而違屎

憲法第 16條訴訟權保障之要求等語 。

二 、按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 ,對裁判上應適用之法律

一

立階法規範 ,

依其合理確信 ,認有牴觸憲法 ,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

響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其聲請應以聲請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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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在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 ,及客觀上形

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5條及

第 56條第 4款定有明文 。所謂 「裁判上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

範」,係指法院就其審理之原因案件 ,作成終局裁判所必須適用之

法律 。所謂 「依其合理確信 ,認有牴觸憲法」,聲請法院應於聲請

書詳敘其就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之闡釋 ,以及對據以審查之

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 ,並基於以上見解 ,提出其確信應受審查法

律位階法規範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 ,且其論證客觀上無明顯錯

誤者 ,始足當之 (司法院釋字第 371號 、第 572號及第 590號解

釋意旨參照 )。 又 ,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其聲請不合法或顯

無理由者 ,憲法法庭應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32條第 1項亦定

有明文 。

三 、經查 :

(一 )按國家就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 ,負 有特別保護

之義務 (憲法第 156條規定參照),應基於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

益 ,依家庭對子女保護教養之情況 ,社會及經濟之進展 ,採取必

要之措施 ,以符憲法保障兒童及少年健全成長之意旨 (司 法院釋

字第 664號解釋參照 )。 基比 ,為保護心智未臻成熟之兒童及少

年 ,立法者就其特定偏差行為或觸犯刑罰法律行為之處理 ,特制

定少事法以為規範 ,其立法目的著重於健全少年之自我成長 、成

長環境之調整及其性格之矯治 (少事法第 1條規定參照);其 中 ,

有關少年保護事件之處理程序 ,尤為保護與矯治偏差或非行少年

而設 (司 法院釋字第 805號解釋理由書第 3段參照 )。

(二)次按少年法院依調查之結果 ,認少年觸犯刑罰法律 ,且犯最輕本

刑為 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或事件繫屬後已滿 20歲者 ,應以

裁定移送於有管轄權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除前項情形外 ,少年

法院依調查之結果 ,認犯罪情節重大 ,參酌其品行 、．l生格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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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狀 ,以受刑事處分為適當者 ,得以裁定移送於有管轄權之法

院檢察署檢察官 ,少事法第 27條第 1項及第 2項分別定有明文。

至於少年是否確有少年法院裁定移送之意旨所述犯行 ,仍應由作

為犯罪偵查主體之檢察官依法偵查 ,並視偵查結果 ,而為起訴或

不起訴等處分 ;如經起訴 ,則少年法院須依少年刑事案件之審判

程序為實質審理 ,並於達到無合理懷疑之確信 ,始得確定犯罪之

成立 。

(三 )綜觀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僅係基於其對少事法所規範少年保護

事件處理程序之 目的 ,以及公平審判與法官迴避制度之主觀見

解 ,指摘系爭規定一及二對於少年刑事案件之法官迴避制度存有

規範不足之缺漏 ,尚難認已提出客觀上形成合理確信系爭規定一

及二違憲之具體理由 ,而與前揭憲訴法規定有所未合 。

四 、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憲訴法第 55條所定要件不合 ,爰依同法第

32條第 1項規定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 月  24 日

憲法法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呂太郎 楊惠欽 蔡宗珍
蔡彩貞 朱富美 陳忠五

尤伯祥

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

【意見書】

部分不同意見書 :尤大法官伯祥提出
,謝大法官銘洋加入 。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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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意 大 法 官 不 同 意 大 法 官

呂大法官太郎 、楊大法官惠欽 、

蔡大法官宗珍 、蔡大法官彩貞 、

朱大法官富美 、陳大法官忠五

謝大法官銘洋 、尤大法官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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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5年憲裁字第 1l號裁定

部分不同意見書

尤伯祥大法官提出

謝銘洋大法官加入

本件聲請人係審理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下稱花蓮地院 )

112年度少調字第 208號殺人未遂等案件之法官 。該案少年

之保護事件亦係由聲請人承審 ,雖然該少年於保護事件程序

否認犯行 ,但聲請人經調查後認定少年有強制性交未遂之非

行 ,乃依少年事件處理法 (下稱少事法)第 27條第 2項規定

裁定移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 。該少年於偵查時

雖仍否認非行 ,惟檢察官認其犯強制猥褻罪而向花蓮地院提

起公訴 。嗣花蓮地院依該院少家庭分案要點貳 、二 、(一 )、

2:「 少年保護事件裁定移送檢察官 ,則少年刑事事件應指分

原裁定移送股辦理 。」之規定 ,將該案 (案號 :ll碎 年度少侵

訴字第2號 )指 分由聲請人審理 。聲請人認該案於裁判上所

應適用之少事法第 70條 :「少年刑事案件之偵查及審判 ,準

用第三章第一節及第三節有關之規定。」及法院組織法第 1碎

條之 上第 2項 :「承辦前項案件 (偵查中強制處分及暫行安

置聲請案件 )之法官 ,不得辦理同一案件之審判事務 。」等

規定 ,並未要求裁定將少年移送檢察官偵辦之法官應迴避辦

理該少年之刑事案件 ,致該少年之刑事案件得由自始即存有

認定其犯罪之心證的法官審理 ,已無從確保該少年得受公平

之審判 ,有侵害其憲法第 lb條訴訟權之疑義 ,乃就少事法第

70條及法院組織法第 1碎 條之 上第 2項等規定聲請法規範憲

法審查。

上



法院組織法第 1碎 條之 上第 2項係規定承辦偵查中強制

處分及暫行安置聲請案件之法官 ,不得辦理同一案件之審判

事務 ,顯與本件聲請案無涉 ,並非聲請人審理上開少年刑事

案件時於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規範 。承辦大法官雖非執此理

由認為此部分之聲請不應受理 ,但本席對比部分聲請不受理

之結論敬表贊同。

至於少事法第 70條 (下稱系爭規定),該條規定少年刑

事案件之偵查及審判 ,準用同法第三章 「少年保護事件」第

一節 「調查及審理」及第三節 「抗告及重新審理」有關之規

定 ,自 屬聲請人審理上開少年刑事案件時之裁判上應適用之

法規範 。

本席認為 ,聲請人既已依其調查之結果 ,認定該案少年

犯罪情節重大 ,且以受刑事處分為適當 ,因 而依少事法第 27

條第2項規定裁定將少年移送檢察官偵辦 ,則其於承審該少

年刑事案件之初 ,即 自始存有該少年犯罪之強烈心證 ,並有

該少年已不具需保護性 (以受刑事處分為適當)之預斷 。由

聲請人審判其刑事案件 ,其得否公平受審 ,已屬合理可疑 。

尤其該案少年始終否認非行 ,則 由聲請人審理所滋之審判不

公疑慮 ,益為明顯 。聲請人對比疑慮已有自覺 ,但其適用系

爭規定之結果 ,卻無從為保障被告之訴訟權而自行迴避 ,因

此就系爭規定竟容許上述侵害該少年訴訟權核心內容之情

況發生而言 ,應受理此部分聲請 。多數意見不受理之結論 ;

本席不能贊同。茲進一步說明理由如下 :

一 、少年刑事案件之被告所享有依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受法

院公平審判之權利 ,應不遜於成年人

少事法係國家為履行對少年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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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之特別保護義務所制定之法律 ,其為維護少年之最

佳利益 ,使其得以健全自我成長 (少事法第 1條規定參

照),對於有觸犯刑罰法律行為之少年係採保護優先主

義 ,以保護並協助非行少年健全成長為原則 ,例外始追

訴 、處罰其犯罪。為落實保護優先主義 ,立法者推定觸

法之非行少年均具備需保護性 ,進而基比推定將少年觸

法行為一律定性為少年保護事件 ,交少年法院先議
,由

少年法院經由少事法第三章所定之少年保護事件處理

程序 ,調整非行少年之成長環境 ,並矯治其性格 。僅在

調查或審理之結果足以推翻上開推定的情況下 ,少年法

院始例外裁定將不具需保護性之少年移送檢察官偵辦 ,

進而將少年保護事件轉為少年刑事案件 ,以追訴 、處罰

少年之犯罪 (少事法第27條第 1項及第2項 、第碎0條

參照 )。

成為少年刑事案件被告之非行少年 ,既有受刑事處

罰之風險 ,則其本於憲法第 8條及第 lb條所保障之人

身自由與訴訟權 ,所應享有依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
,受

法院公平審判之權利 ,不僅不遜於成年人 ,而且其既經

少年法院認定為不具需保護性 ,則 國家尤其不得假保護

之名義 ,限制 、減損甚至剝奪其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受

審之權利 。反而基於前述對少年之特別保護義務 ,國 家

甚且應為確保少年得以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受審 ,而使

少年獲得必要之協助或保護 (例如 ,少事法第 3條之 l

第 1項規定詢問或訊問少年時 ,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 、

現在保護少年之人或其他適當之人陪同在場 )。

二 、由裁定將少年移送檢察官偵辨之法官審判該少年之刑

事案件 ,侵害少年依正當法律程序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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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受理少年法院依第 27條第 1項 、第 2項移

送之少年刑事案件 ,應即開始偵查 (少事法第 66條參

照 )。 偵查之結果 ,認應起訴者 ,應向少年法院提起公訴

(少 事法第 b7條第 1項後段參照 )。 就檢察官所起訴之

少年刑事案件而言 ,裁定將少年移送檢察官偵查之少年

保護事件 ,實係該案件之先行程序 。因此 ,本件聲請所

涉憲法上疑義 ,係法官因參與作成同一案件之先行程序

之決定 ,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是否應因其

受預斷影響之風險而自行迴避 ,暨系爭規定因未就此情

形有所規定而構成違憲。

就法官因參與先前裁判或先行程序之決定所生受

預斷影響之風險 ,是否足以使該法官迴避之疑義 ,本席

於本庭 l15年憲裁字第 少號裁定所提不同意見書已指

出 ,本庭 112年憲判字第 1碎 號判決所建立之 「審查自

己所作裁判」基準 ,係為刑事訴訟法 (下稱刑訴法)第

17條第 8款之適用範圍而建立 ,並未能涵蓋所有存在
此類風險之情況 ,於無該款規定適用之情形 ,應依上開

「審查自己所作裁判」基準背後之原理 ,即聯合國班加

羅爾司法行為原則 (TheBangalorePrinciplesofJudicial

Conduct)所揭之普世性判準 :「 具備通常理性之人 ,根

據一般知識及經驗觀察 ,若認為該法官在受預斷影響下

將不能公平審判 ,審判因而將難以維持公正中立之外

觀 ,即應認預斷影響之風險已臻難以確保當事人受公平

審判之程度 ,而屬憲法所要求之法官迴避事由」,判斷

法官是否應行迴避。若法官依比原理審查之結果應行迴

避 ,相 關法規卻容許其得不迴避或未規定應迴避 ,該法

規範應屬違憲 ;法官於比種情形未迴避而參與個案之審

碎



判 ,該個案裁判亦屬違憲 (本庭 112年憲判字第 1碎 號

判決理由第 b0段參照 )。

就少事法第 27條第 1項規定 :「 少年法院依調查之

結果 ,認少年觸犯刑罰法律 ,且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應

以裁定移送於有管轄權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一 、犯最

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二、事件繫屬後已

滿二十歲者 。」及同條第 2項規定 :「 除前項情形外 ,

少年法院依調查之結果 ,認犯罪情節重大 ,參酌其品行、

性格 、經歷等情狀 ,以受刑事處分為適當者 ,得以裁定

才多送於有管轄權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之內容觀之 ,

無論是依哪一項規定移送 ,均以少年法院依調查之結果

認定少年犯罪為首要之要件。雖然上開規定所稱認定少

年犯罪 ,並非判決有罪 ,不必嚴格證明 ,故此項認定所

需之心證程度不必達到無合理可疑 ,但仍應有相當之確

信 。即使僅須自由證明即為已足 ,少年法院法官在裁定

將少年移送檢察官偵辦時 ,內心仍至少已存在少年有犯

罪之機率逾 50%的心證 。

從心理學上的隧道視野 (仙阻elViSion)及 因此產生

之確認偏誤 (con丘mationbias)的影響來看 ,檢察官偵

查後提起公訴之結果 ,難免進一步強化該法官原有的有

罪預斷 。尤其在少事法第 b7條第 2項之情形 ,檢察官

是因少年法院兩度裁定移送而不得不起訴 ,於比種情況

下 ,少年法院之有罪子頁斷恐怕更已連接近無合理可疑之

程度 。因此 ,一個具備通常理性之人 ,根據一般知識及

經驗觀察該法官承審的少年刑事案件 ,恐怕很難不強烈

懷疑審判在出發點就不公平 ,對於法官能否翻轉預斷也

不會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 ,更不會認為這樣的審判還能
5



具有公正中立的外觀。而對像本件聲請案中這樣否認犯

罪的被告少年來說 ,再度面對在保護事件程序時就已不

相信其辯解之法官 ,自 然很可能自始就覺得審判根本不

公平 ,辯護毫無意義 ,遑論甘服這位法官所作的有罪判

決 。

再者 ,即使少年認罪 ,於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與

罪名輕於移送裁定之認定的情形 ,若 由原裁定移送之法

官審理其刑事案件 ,則該法官仍可能受原本之有罪預斷

影響而職權調查進而變更起訴法條 ,改論以較重之罪

名。即使個案中不存在此種風險 ,但對認罪之少年來說 ,

其就得否依少事法第 u條第 1項規定獲免刑及保護處
分 ,仍有重大利益。於少年法院之法官當初係依少事法

第 27條第 2項規定移送檢察官之情形 ,該法官除存有

少年犯罪情節重大之心證外 ,復存有該少年欠缺保護必

要性之心證。若由該法官帶著如是心證審判該少年之刑

事案件 ,則 同樣在隧道視野及確認偏誤的影響下 ,仍舊

難以期待其能翻轉預斷 ,改為少年犯罪情節並不重大且

仍具保護必要性之認定 (亦即 ,第 u條第 1項之回流
機制若要發揮作用 ,實以裁定移送與審理之法官係不同

人為前提 )。 司法院的統計數字一定程度上可以佐證隧

道視野及確認偏誤的影響
l:中
華民國 ll1年全國各少

年法院終結之少年刑事案件為 3θ7件 ,其中諭知保護處

分者 2件 ;112年之終結數為 320件 ,其中諭知保護處

分 1件 ;l13年之終結數為 351件 ,其中諭知保護處分

1件 。可見 ,即使少年認罪 ,由原裁定移送檢察官偵辦

上
相關統計資訊請參見 h晰s淋mu.iudicia1.又°V.tW/師/lp＿上θ21-1一xCat-0＿3.html(最後瀏覽日:l1J年
6月 少日)。

●



之法官審判其刑事案件 ,對該少年受公平審判之權利所

造成的不利影響 ,仍屬無從忽視 。

綜上 ,裁定將少年移送檢察官偵辦之法官 ,其受預

斷影響之風險於客觀上已臻難以確係公平審判之程度
,

不應參與同一少年之刑事案件。這種情況已涉及該少年

之訴訟權保障核心內容 ,該法官應依憲法保障人民訴訟

權之意旨 ,迴避該少年刑事案件之審判 。

三 、反對該法官迴避之可能觀點 ,不能成立

第一種可能的反對觀點 ,是認為於比種情形
,既未

發生 「審查自己所作裁判」之狀況 ,則依本庭 112年憲

判字第 1碎 號判決之意旨 ,裁定移送之法官無庸迴避 。

惟 ,這種觀點係主張該判決已將法官因參與先前裁判或

先行程序之決定而受預斷影響之所有情形 ,一網打盡 ,

實屬不當放大該判決之射程 ,就此本席業於本庭 l15年

憲裁字第θ號裁定所提不同意見書予以指明。何況 ,就

本案之情況而言 ,裁定移送之法官審理其移送之少年的

刑事案件時 ,實際上也是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鬥
,

與 「審查自己所作裁判」之自我衝突情境又有何異 ?

第二種可能的反對觀點 ,是認為該少年之刑事審判

雖在對其不利之起跑點出發 ,但這是少事法之本質使

然 ,蓋該存有有罪預斷之法官既係該少年保護事件之法

官 ,對於少年有無應受保護之情形最為理解 ,即使判少

年有罪 ,仍得依第“ 條第 1項規定 :「法院審理第二

十七條之少年刑事案件 ,對於少年犯最重本刑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之罪 ,如顯可憫恕 ,認為依刑法第五十九條規

定減輕其刑仍嫌過重 ,且以受保護處分為適當者
,得免

7



除其刑 ,諭知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保護

處分 ,並得同時諭知同條第二項各款之處分 。」予以免

刑並給予保護處分 ,以達保護少年之目的。然而 ,辦理

少年保護事件之法官正是因為已認定少年不具保護必

要性 ,才會裁定將其移送檢察官。如前所述 ,在隧道視

野及確認偏誤的影響下 ,仍舊難以期待這項預斷能夠翻

轉 。因此 ,無論少年認罪與否 ,由裁定移送之法官承審

其刑事案件 ,都會侵害少年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直白地

說 ,比種反對觀點不僅不切實際 ,而且根本是假保護之

名 ,行侵害少年訴訟權之實 。

第三種可能的反對觀點 ,是考量部分地院少年法庭

之法官員額較少 ,擔心若一律不許裁定移送檢察官偵辦

之法官承辦同一少年之刑事案件 ,將導致這類法院在辦

理少年刑事案件時法官人力的調度困難 ,因 而認為作成

移送裁定之法官是否應於少年刑事案件迴避 ,應由各法

院本於法官自治原則自訂規範 。然而 ,這類情況涉及少

年之訴訟權核心內容 ,已非法官自治之範疇 。就少年刑

事案件採獨任審判而言 ,絕大多數地院所配置承辦少年

事件之法官人數都在 1人以上 ,不會產生因迴避而無人

承審的問題 。何況 ,雖然少事法第 b7條規定檢察官應

向少年法院提起公訴 ,但少年刑事案件不同於少年保護

事件 ,並無非由少年法院審判不可的性質 (日 、韓都是

將少年刑事案件交由地院刑事庭審理 )。 因此即使發生

這種情形 ,仍可將少年刑事案件例外交由同院刑事庭審

判來處理 。

四 、系爭規定因未規定曾參與作成將少年才多送檢察官偵辦

之裁定的法官 ,應於同一少年刑事案件迴避 ,違反憲法
8



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

按法官迴避制度之目的在確保法官公正審判 ,以維

護訴訟救濟之功能 ,是法官迴避制度為訴訟制度之重要

事項 ,原 則上應由立法者以法律定之 (本庭 112年憲判

字第 1碎 號判決理由第 57段參照 )。 少事法第 67條第 1

項既規定檢察官依偵查之結果認應起訴者 ,應向少年法

院提起公訴 ,則少事法自應就少年法院辦理少年刑事案

件之職員的迴避有所規範 ,以維護少年被告受公平審判

之權利 。

就少年刑事案件之偵查及審判 ,立法者於系爭規定

明定應準用少事法第三章 「少年保護事件」第一節 「調

查及審理」及第三節「抗告及重新審理」之規定。可見
,

立法者就系爭規定所制定之立法計畫 ,係藉系爭規定規

範少年刑事案件之偵查及審判所應踐行之程序 ,並就此

待規範事項以比照少年保護事件之方式規範之 。然而 ,

遍查被準用之規定 ,並無關於少年法院職員迴避之規

定。再查其他少事法條文 ,亦無關於迴避之規定。可見 ,

在系爭規定之立法計畫裡 ,根本不曾考慮到迴避的問

題 。亦即 ,系爭規定立法時並未慮及 :曾 參與作成將少

年移送檢察官偵辦之裁定 ,應屬同一少年刑事案件之憲

法上迴避事由 。

即使依少事法第 1條之 上第 2項規定 :「本法未規

定者 ,於與少年保護事件 、少年刑事案件性質不相違反

之範圍內 ,準用其他法律 。」準用刑訴法第三章關於法

院職員迴避之規定
少,亦無法填補系爭規定之上開漏洞

2另一個可以得到相同結論但比較迂迴的解釋方法 ,是從寬解釋系爭規定所稱 「準用第三章第一

節及第三節有關之規定」,認為少事法之附屬法規中與少年保護事件之 「調查及審理」
、「抗告

少



(刑訴法第 17條各款規定亦顯與將少年移送檢察官偵

辦之法官 ,得否審判該少年之刑事案件之問題無涉)。

綜上可知 ,系 爭規定因未規定曾參與作成將少年移

送檢察官偵辦之裁定的法官 ,應於同一少年刑事案件迴

避 ,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聲請人自知無法

公平審判自己裁定移送偵辦之少年的刑事案件 ,基於法

官優先遵守憲法之義務 ,以及少年法院維護少年最佳利

益之責任 ,欲依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迴避 ,卻因

系爭規定存在上述漏洞 ,以致其陷於被迫依花蓮地院少

家庭分案要點承審其應迴避之案件的困境裡 ,欲自拔而

無法可依 。憲訴法設置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制度 ,

不僅是要為法官解決這種困境 ,更是要使個案當事人有

機會在審級救濟過程中即可除去違憲法規範對其基本

權之侵害 ,及早獲得救濟 。本席必須很遺憾地指出 ,本

件不受理決議已悖離了這個制度的初衷 。

及重新審理」有關者均包括在內 ,從而辦理少年刑事案件之少年法院職員的迴避 ,得依系爭規定
準用少年保護事件審理細則第少條規定 :「 (第 上項)少年法院之法官 、書記官、通譯之迴避 ,準

用刑事訴訟法有關之規定 。(第 2項 )少年調查官 、少年保護官 、心理測驗員 、心理輔導員之迴
避 ,準用刑事訴訟法有關書記官迴避之規定。」進而準用刑訴法第三章有關法院職員迴避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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